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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法院釋字第六九七號解釋 

部分不同、部分協同意見書 

大法官  葉百修 

本號解釋多數意見之意旨，其中認為：一、財政部中

華民國七十九年十一月一日台財稅第七九０三六七三二四

號函（下稱系爭函），係由主管機關本於職權作成解釋性函

釋，以供下級機關於個案中具體判斷，尚未違反租稅法律

主義之意旨；二、就貨物稅條例第八條第一項（下稱系爭規

定一）僅就平等權及法律明確性原則加以審查並獲致合憲之

結論；三、八十六年五月七日修正公布之同條例第三十二

條第一項第一款（下稱系爭規定二）尚未逾越立法裁量範

圍，與憲法比例原則無違。惟本席對多數意見認系爭函與

租稅法律主義無違一節，不能贊同，爰提出不同意見書；

就多數意見認系爭規定一不違反平等權及系爭規定二不違

反比例原則之結論表示贊同，但對部分疑點，並未說明，併

提出協同意見書如后。 

一、本件解釋聲請意旨 

本件解釋聲請人係受委託代工製造膠原蛋白燕窩之食

品廠，經財政部認定聲請人為貨物稅條例第二條規定之產

製廠商，且依據系爭函所為以「內含固體量是否達到百分之

五十」作為上開系爭規定一所謂「飲料品」之認定標準，以

及財政部八十四年一月二十四日台財稅第八四一六六０九

六一號函認其所生產之燕窩屬應課徵貨物稅之設廠機製「清

涼飲料品」，聲請人卻未依同條例第十九條規定，於產製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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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前，向工廠所在地主管稽徵機關申請辦理貨物稅廠商登

記及產品登記，乃依系爭規定二予以補徵稅款，並按補徵

稅額處以十倍罰鍰。聲請人乃以上開貨物稅條例第二條規

定違反法律明確性、系爭規定一違反平等權、法律明確性

與比例原則、系爭函及上開財政部八十四年函違反租稅法

律主義及法律保留原則，以及系爭規定二違反處罰明確性

與比例原則為由，聲請本院解釋憲法。 

二、財政部中華民國七十九年十一月一日台財稅第七九０

三六七三二四號函違反租稅法律主義 

憲法第十九條規定，人民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，係指

國家課予人民繳納稅捐義務或給予人民減免稅捐優惠時，

應就租稅主體、租稅客體、租稅客體對租稅主體之歸屬、

稅基、稅率、納稅方法及納稅期間等租稅構成要件，以法

律明文規定，本院歷來解釋闡釋甚明。稅捐法律所定事項

之適用，恆涉及人民財產權之限制或剝奪，本於法律適用

之整體性及權利義務之衡平性，當不得任意割裂適用（本院

釋字第三八五號解釋參照），除應遵守上開租稅法律主義

外，基於憲法第七條平等權及第十五條財產權之保障意

旨，主管機關本於法定職權就相關法律所為之闡釋，自應

本於租稅法律主義之精神，秉持憲法原則及相關法律之立

法意旨，衡酌經濟上之意義及實質課稅之公平原則（本院釋

字第四九六號、第五九七號解釋參照），並遵守一般法律解

釋方法而為之；如逾越法律解釋之範圍，而增加法律所無

之租稅義務，則非憲法第十九條規定之租稅法律主義所許

（本院釋字第六二０號、第六二二號、第六四０號、第六

七四號、第六九二號、第六九三號解釋參照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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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件解釋多數意見認系爭函係「主管機關本於職權作成

解釋性函釋，以供下級機關於個案中具體判斷，該認定標

準符合社會通念對於飲料品之認知，與一般法律解釋方法

無違」之推演，實際上混淆租稅法律主義與法律保留原則之

憲法意義。按本院歷來基於法律保留原則之意旨，對於憲

法第十九條明文規定之租稅法律主義，始以相當嚴格的形

式意涵加以審查，從對於上開租稅構成要件須以法律明文

規定、法律本身規定是否明確，以一般法律解釋方法而轉

由司法審查加以確定、法律規定明確授權主管機關得以命

令為補充必要到細節性、技術性之事項，即得由主管機關

自行為之，致使法律保留原則於租稅法律上之適用範圍日

趨縮減，影響人民受憲法保障之相關權利。 

誠然，租稅法律主義於憲法第十九條之明文規定，其

位階是否屬於本院解釋第四四三號解釋所確立關於憲法第

八條保障人身自由之憲法保留，尚有討論空間1，即便非憲

法保留，其規範密度究應為何，雖視規範對象、內容或法

益本身及其所受限制之輕重而有合理差異，惟目前本院解

釋對於租稅法律主義之意旨，是否過於放寬其規範密度，

本席不願遽下斷言。惟須剴陳的是，在既有法律未有明確

規範之下，本院對於主管機關所得裁量或解釋空間之判

斷，毋寧應更為謹慎。 

以本件解釋為例，系爭函以「內含固體量是否達到百分

之五十」作為上開系爭規定一所謂「飲料品」之認定標準，

多數意見認為此項標準符合社會通念，與一般法律解釋原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此部分討論，可參見本院釋字第 607號解釋，許玉秀大法官所提之部分協同意見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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則無違；然而此項標準，實際上已經影響系爭規定一所稱

「飲料品」之本質與範圍，亦即系爭函所定百分之五十之固

體量，並非可由社會通念所認知，即一般人民對於飲料品

之判斷，無非是以經過加工製造供人飲用的「液體」，如汽

水、果汁、酒等，並非係由產品本身之「固體」量比例多寡

而定，如何得稱此項標準係符合社會通念？何以主管機關

以固體量比例百分之五十之標準而認定是否屬於飲料品而

屬貨物稅課徵範圍？又，由於此項認定標準實已逸脫所謂

細節性、技術性之事項，而直接涉及是否課徵貨物稅之應

稅貨物即租稅客體之認定，於法律尚無授權主管機關以法

規命令規定前，不應逕由主管機關以命令加以認定，否則

不僅淘空憲法第十九條規定租稅法律主義之精神，亦將損

及人民受憲法保障之權利。若非如此，則多數意見以飲料

品之認定標準，一方面既認尚未違反租稅法律主義之意

旨，另一方面又認相關機關宜適時檢討，其立場豈非前後

不一致？ 

三、貨物稅條例第八條第一項固不違反平等原則，但對聲

請人主張有違反比例原則一節，未置一詞，有理由不

備之嫌 

 本院大法官職司憲法解釋，於憲法及司法院大法官審理

案件法（下稱大審法）固然並未就本院解釋憲法之內容予以

明確規定；惟從大審法第八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，聲請解

釋憲法應以聲請書敘明聲請解釋憲法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

案所持立場與見解，聲請人既以敘明其聲請解釋憲法之立

場與見解，同法第十條第一項亦規定，不合大審法規定不

予解釋者，應敘明理由，以及同法第十七條亦規定，大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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官決議之解釋文，應附具解釋理由書，連同各大法官對該

解釋之協同意見書或不同意見書，一併由司法院公布之，

顯見對於本院解釋憲法，無論是受理解釋與否，均應附具

理由。雖本院解釋憲法之理由書不見得均須就聲請人之立

場與見解逐一回應，然對於每一件解釋憲法之聲請，本院

均應以憲法守護者之態度審慎以對，務求解釋之論理翔

實，並以解釋文及其理由書維護憲法保障人民權利之意

旨，忠實履行憲法所賦予之職責與義務，始無愧憲法守護

者之名。於民事、刑事與行政訴訟程序，若判決不備理由

或理由矛盾者，乃係構成當然違背法令而得提起上訴2。本

院解釋憲法，固然與民事、刑事與行政審判其性質上有所

不同，惟作為司法者「說理之義務」則無異。 

 對於解釋憲法之聲請最終獲致違憲之結論，固然可依多

數大法官之決議，以可決之單一或多項理由予以宣告違

憲；然若最終為合憲之結論，則多數可決之理由，則應窮

盡所有違憲疑慮之論據，否則難消聲請人就其聲請解釋憲

法之法律或命令違憲之疑義，亦將有損於本院大法官為憲

法守護者之名。是本件解釋多數意見僅就系爭規定一與法

律明確性及憲法第七條平等原則無違為由，據以認定其合

憲性；就聲請人所稱系爭規定一與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及

比例原則之意旨有違之具體指摘，卻毫無論及與回應，究

係本件解釋無涉財產權與比例原則之問題，論及上開二項

理由即為已足？或事實上仍有可能構成牴觸財產權與比例

原則之疑義，僅未能獲致可決多數而無由論述？未能獲致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民事訴訟法第 469條第 6款、刑事訴訟法第 379條第 14款及行政訴訟法第 243條第 2項第
6款規定參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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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決多數又豈是本院大法官迴避憲法解釋職責之煌辭？是

本席以為多數意見僅就法律明確性及平等權審查而逕認系

爭規定一合憲之結論，實有解釋理由不備之失。 

四、貨物稅條例第三十二條雖不違反比例原則，然應諭知

相關機關儘速修正相關規範 

多數意見就系爭規定二涉及人民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

為處以罰鍰之財產權限制，其違規情節有區分輕重程度之

可能與必要者，應根據違反義務情節之輕重程度為之，使

責罰相當。立法者針對特別應予非難之違反行政法上義務

行為，為求執法明確，以固定之方式區分違規情節之輕重

並據以計算罰鍰金額，而未預留罰鍰之裁量範圍者，或非

憲法所不許，惟仍應設適當之調整機制，以避免個案顯然

過苛之處罰，始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限制人民基本權

利應遵守比例原則之意旨，歷經本院釋字第六四一號、第

六八五號解釋闡釋甚詳。然多數意見於本件解釋中，就系

爭規定二之合憲性審查結論，竟以寥寥數語，僅以該規定

「乃為防止漏稅，以達正確課稅之目的，尚未逾越立法裁

量範圍，與憲法比例原則並無牴觸」而一筆帶過，全然未就

歷來比例原則之審查程序與要件逐一認定，率爾獲致與憲

法比例原則並無牴觸之結論，其漫然之心實令本席不敢苟

同。 

立法者就人民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處以罰鍰，本席

雖同意其罰鍰之範圍，立法者得斟酌相關因素而有較大的

形成自由。系爭規定二雖規定納稅義務人違反貨物稅條例

第十九條者，除補徵稅款外，尚須按其補徵稅額處五倍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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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五倍罰鍰。從規範本身而言，系爭規定一處以五倍至十

五倍之罰鍰，形式上仍有最高額之限制；而對於處罰倍數

之設定，立法者或有其裁量範圍。且由於立法規範最低五

倍之罰鍰，或於個案仍有過苛之情形，然稅捐稽徵機關可

依稅捐稽徵法第四十八條之二第一項規定，於其情節輕

微，或漏稅在一定金額以下者，得減輕或免予處罰。惟依

據同條第二項規定，上開所謂情節輕微、漏稅一定金額及

減免，財政部雖所定有「稅務違章案件減免處罰標準」3，

然其中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，依貨物稅條例第三十二條規

定應處罰鍰案件，其補徵稅額在新台幣五千元以下者，免

予處罰，對於本件聲請人或大多數因系爭規定二處以罰鍰

之案件，其減免金額顯然不合理，將使減免規定形同虛

設；況貨物稅既然屬一種單一階段銷售稅，甚至隱含消費

稅之性質，對於納稅義務人無法透過轉嫁，於其所獲利益

遠低於課以五倍之罰鍰時，仍有與憲法比例原則未盡相符

之處。是相關機關應儘速檢討相關規定，避免造成個案顯

然過苛之處罰，逾越處罰之必要程度而違反憲法第二十三

條之比例原則，俾符合憲法第十五條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

旨。 

綜上所述，本席無法贊同多數意見以社會通念及一般

法律解釋方法而認定系爭函與憲法租稅法律主義之意旨尚

無牴觸之結論；系爭函所為飲料品之認定標準，並無法透

過一般法律解釋方法而獲致，其認定標準之判斷，既無貨

物稅法之明確授權，亦非可屬細節性、技術性之事項，由

此認定標準之判斷益足證系爭規定一於法律明確性有缺，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財政部中華民國 99年 1月 18日台財稅字第 09904505050號令參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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逾越法律解釋之範圍，而增加法律所無之租稅義務，與憲

法租稅法律主義之意旨不符。至系爭規定二雖與比例原則

尚無牴觸，立法者仍應儘速通盤檢討相關規範。 


